灌经信发[2016]35号

关于对灌南县龙兴船舶修理厂实施停电的通  知

县供电公司：

   灌南县龙兴船舶修理厂位于张店镇龙兴村，主要经营范围为船舶修理，有喷漆工序。2015年，该企业由于未依法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手续，被县环保局立案查处，对该企业下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灌环罚字[2015]15号），截止目前，该企业尚未执行停产决定，一直违法生产。2016年7月21日，灌南县政府又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信访件，反映灌南县龙兴船舶修理厂无环评手续生产及废气污染、噪声扰民等环境污染问题。

为遏止该企业的违法行为，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和县环保局《关于对灌南县龙兴船舶修理厂实施停电的函》（灌环函[2016]22号）请求，现请你公司对该企业实施停电。

特此通知

灌南县经信局

2016年7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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